
— 1 —

关于进一步明确省综合评标专家库管理
相关任务和要求的通知

各设区市政务办（行政审批局）：

为贯彻落实《江苏省综合评标专家库和专家管理细则》（苏

政务办发〔2023〕40号）关于分级管理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强省综

合评标专家库和专家管理工作，明确职责分工，优化专家服务和

管理举措，推动评标活动公平公正开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专家征集

每年四月份各设区市政务办会同本辖区行政监督部门开展专

家征集工作；对部分专家数量较少的专业，及时在各设区市公共

服务平台发布通知，定向征集专家，及时补充专家资源。省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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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定期统计分析紧缺专业情况，并及时通报反馈。

二、专家考试

每年六月份各设区市政务办会同本辖区行政监督部门开展

新申报人员入库考试工作；对部分聘期将满3年和考核周期内累

计扣满20分暂停评标资格的专家，根据当地情况及时组织入库考

试。考试由各设区市负责具体组织实施，采取在当地公共资源交

易中心线上考试的方式开展。要按照考场设置相关要求，设置专

家考试培训室或利用现有的评标室进行考试培训；考试全程录

像，相关视频资料考试结束后报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；要根据专

家报名情况，科学合理设置考试时间和场次，加强考场纪律管理，

严密组织考试工作。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专家考试系统安

全、技术支撑、服务保障和短信通知等相关工作。

三、专家培训

每年七月份各设区市政务办会同本辖区行政监督部门开展新

入库专家岗前培训和考核周期内累计扣满20分暂停评标资格的专

家入库培训工作。培训方式以线下为主，部分人员较多地区可以

采用线上方式进行。培训内容包括系统操作、政策法规、廉洁评

标等。对部分业务不熟悉、评标系统操作不熟练的专家要安排专

人提供指导服务，确保培训效果。培训结束后，要及时登录省综

合评标专家库系统确认合格人员名单。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

完善系统场地预约和报名功能模块，定期更新基础培训内容。

继续教育培训以线上培训为主，每年不少于8个学时，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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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登录省综合评标专家库系统进行学习。各设区市政务办负责

组织本辖区专家继续教育培训，定期更新课程；省公共资源交易

中心负责专家培训系统建设维护等工作。

四、账号管理

各设区市政务办要加强本辖区范围内的系统账号管理工作，

制定账号新增、变更、注销申请规范和流程；设置专家管理运维

室，配备录屏录像设备和运维专用电脑，公管处账号的所有操作

应全部在运维室进行，形成台账记录。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

设置专家抽取信息查询场所，配备监控设备、计算机、打印机等

硬件设备与网络运行环境，供招标人（招标代理机构）查看专家

抽取信息。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定期清理长期不使用账号，

对超配权限账号进行提醒和预警。

五、专家考核

每年一月份各设区市政务办开展上一年度专家年度考核工

作，一月底前对年度考核结果进行分类标记，并计入专家个人电

子档案。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统计分析全省专家上一年度参

与评比次数、日常考核、抽取接受率等考核项目情况，每年1月

15日前推送至各设区市政务办。

专家日常考核由各级行政监督部门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

实施，采用扣分制，实行“一标一评”。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要及时对专家的考勤、遵守现场管理秩序等情况进行记录和考核；

要配备评标区门禁系统，将专家签到时间实时上传至省平台；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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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委员会中招标人代表为在库专家的，按照考核评价表进行考核。

六、诉求接处

各设区市政务办应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辖区内专家的诉

求接处工作。要在设区市公共服务平台开通专家信息栏目，用于

发布通知公告、政策法规、咨询电话、处罚通报等信息；有条件

的设置咨询接待室，及时解决专家反映问题；要加强政策宣传，

积极提供政策咨询和办事指引；要加强沟通协调，对群众来信来

访反映的各种问题，无法现场解答的，及时与行政监督部门或省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沟通。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供日常业务

指导，协调解决各设区市遇到的疑难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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